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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10月1日施行的 《行政复议法》，对

1990年 12月国务院颁布《行政复议条

例》所建立的行政复议制度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

诸多学者对之进行了深人的分析。但纵观整部法律

及以往颁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对于行政复议机关

能否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变更决定，或者说变更决

定能否加重对申请人的处罚或者剥夺其本应有的

其他权益，都没有明晰完整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该

法的一大漏洞。因为是否变更问题既关系到复议申

请人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复议机关如何作出复议的

决定，一旦作出就面临着承担一种是否变更的风险。

    一、“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释义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具体是指复议申请人提

起申请经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审理后，发现原具体行

政行为确属违法或不当，行政复议机关禁止自己依

职权对当事人主张范围外作出较原裁决更为不利

的复议决定。具体来讲即为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相

对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复议的案件，原则上

不能将复议申请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处境，既不能加

重复议申请人的处罚或科以更多的义务，也不能使

复议申请人的既得权益遭受任何人为的侵害。这完

全是基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依据的，也

真正体现了复议制度为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重

要途径。基于此可以推断出其应具有的法律特征。

    1．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

对人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对等性，解决行政争议保护

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制度应运而生。正如世

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中普遍存在着 “上诉不加

刑”原则只适用于被告人一方一样，“禁止不利变更”

原则只适用于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相对方。

    2．复议裁决内容的限定性。行政复议机关作出

复议决定的形式有维持、撤销以及变更三种。由于

维持与撤销两种复议裁决形式对行政相对人的影

响不大，仅有变更这种形式可能将复议申请人置于

更为不利的境地，如果加重则有违此原则；减轻则使

行政主体面临巨大的考验。因此有必要对复议裁决

的内容加以一定的限制，但原则上不能加重或减轻

复议申请人的既得权益。

    二、其他国家与地区对“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的规定

    其实对这一原则，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早已有

诸多的关注，立法上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禁止不利

变更”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也

使实践部门得以合法有效地操作。如我国台湾地区

1998年新颁布的《诉愿法》第81条规定：“诉愿有理

由者，受理诉愿相关应以决定撤消原行政处分之全

部或一部，并得视事件之情节，迳为变更之决定或发

回原行政处分机关另行处分，但于诉愿人表示不服

之范围内，不得为更不利益之变更或处分。”这一法

律规定可见“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对诉愿机关与原

处分机关均有约束力，也即不仅诉愿机关不得对诉

愿人就诉愿范围内的事项作出不利变更决定，而且

原处分机关在被诉愿机关发回重新作出处分时，也

不得对诉愿人就诉愿范围内的事项作出不利变更

处分。其实在此之前的《诉愿法》时代，诉愿程序采用

不变更禁止原则已成为行政法院的一贯判例被广

泛的引用。如1946年判字第26号判例认为诉愿系

人民因行政官署之违法或不当处分，致损害其权利

或利益时请求救济之方法，受理诉愿官署如认为诉

愿无理由，只应驳回诉愿，自不得于诉愿人请求范围

之外，予以不利益之变更，致失行政救济之本旨。

    除台湾外，在我们相邻国家日本，行政立法中对

此原则也作过明确规定。如其1962年10月1日施

行的《行政不服审查法》第40条第5款之规定，“在

前两款的情形下，如果审查厅是处分厅的上级行政

厅时，审查可以裁决变更该处分或命令处分厅变更

该事实行为，并以裁决宣告之。但不得命令作出对审

查请求人不利的处分变更或事实行为变更。”其意

思是只要不给不服申诉人带来不利就可以适当变

更处分内容。同时第47条第3款规定，“对于处分

（事实行为除外）的异议申请有理由时，处分厅以决定

形式撤消或变更该处分的全部或部分，但变更处分



不能给异议申诉人造成不利益。”其第4款进一步

规定，“对事实行为提起异议申诉有理由时，处分厅

废除或变更其事实行为的全部或部分，同时以决定

形式宣告其旨意。于此情形变更事实行为也不能给

异议申诉人造成不利益。”事实上日本的《行政不服

审查法》是将救济公民权利放在首位，因而否定了不

利的变更。

    三、“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中国确立的法律

依据及在实施中注意的问题

    （一）“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确立的法律依据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能否在我国得以设立，主

要是看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如何界定。

    如果认为行政复议为行政程序的一环，在性质

上为行政行为，那为了发挥行政复议程序的行政自

我监督、控制功能，从而实现行政法治精神及依法行

政要求，对复议决定的变更应与一般行政程序中具

体行政行为的撤消、变更情形相同；同时适用行政程

序法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不因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

而受到特别优待，尤其在行政复议机关为原具体行

政行为作出的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时，在行政

复议程序过程中更有权为申请人作出有利或不利

的变更。如在我国采用这种解释则不能体现行政救

济的本质特征，对行政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能

进行行之有效的保障，将很难推动行政法治的进展。

    但是如果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行政司法

制度，具有“准司法性”的特点，则更符合我国现实：更

能体现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机制、一种争讼

手段的本质特征。而且我国宪法第41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

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控告

或检举的权利⋯⋯”。从对人民权利保障角度出发，

则应“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既然行政复议作为行政

相对人的一项宪法权利，同时为鼓励行政相对人的

申请复议权的行使，维护自己切身合法权益，监督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救济制度的一

类就应确定“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只有在理论与实

践中确立此项原则，方能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合

法权益，也有利于贯彻依法行政，行政法治理念的推

广及复议制度的顺利进行。

    （二）“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现实适用过程中应

注意的问题

    然而一项原则的设计及推广，必定会受到诸多

阻挠。譬如针对同一违法行为，受到同一行政行为处

罚的数个行政相对人，如果有的申请复议，那对不申

请复议的相对人该如何处罚呢？或者复议机关（如行

政处罚部门）发现对申请人处罚较轻，却不能按照实

事求是、罚责相当原则变更决定，以加重行政处罚。

如果加重则有违此项原则，不加重则处罚明显过轻。

这就会出现法律条文及法律精神的“两难”。对此，学

界有两种看法：一是严格贯彻“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因为行政机关作出该项决定肯定是基于一定的法

律、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存在即为合理”，上级复

议机关或者原行政机关即使发现处罚较轻也只能

望洋兴叹，不得再变更；另一种是可以采取类似诉讼

中的“发回重审”程序来解决，而这一种现象又面临

着一个问题，复议机关本身就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

为的原行政机关呢？这样又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

效益成本不能达成一定的和谐统一。

    因此在法律明文规定此原则的同时，又要对之

加以一定的规制，方能使之发挥其最大的功效。而涉

及不利变更的情形在行政处罚中运用的最广，因此

以行政处罚复议为例对该原则的应用加以规制，从

而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1．由复议申请人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不能对

复议申请人提高罚款额度；不能将处罚种类由一种

变更为多种；由较轻处罚变为较重处罚，如将警告变

更为行政拘留、罚款变更为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

等等。因为不遵从此原则则不利于相对人的申请复

议权的安心行使，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

    2．对原处罚决定是数个违法行为并合处理的，

必须适用此原则。因为在复议决定中加重某一个违

法行为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必将会使并罚裁决

实际执行中的加重，致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

不到有效保护。

    3．复议决定对行政相关人不产生约束力。在同

案中有数个违法行为人只有其中一部分相对人提

起行政复议，复议决定则不对其他相对人产生不利

决定的变更效力。

    4．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程序的完善与健全。对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处罚畸轻的案件在复议决定中

必须维持；如果非更改不可，则必须在复议审结后通

过行政执法监督程序来进行撤销或变更原来的具

体行政行为。

    总之，要建立起一种严格的行政责任制并使之

真正落实到个人，各级各层领导严格把关，力争将复

议决定中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利变更问题的发生率

降之为零。那样将极大的调动相对人复议申请的积

极性并对行政机关的活动加以监督；同时将最大程

度的保障宪法所赋予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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